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4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何宜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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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詐欺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8號)，聲

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27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何宜冠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何宜冠因犯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3

年度訴字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並應向被害

人陳清美支付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該判決於民國113年

6月18日（聲請書誤載為6月3日）確定在案。嗣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執緩字第694號案件

函請受刑人依判決履行給付，竟置之不理，核其行為違反刑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已合於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又受緩刑之宣告，而違

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

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

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

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文。

三、經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一)受刑人因詐欺案件，經本院於113年5月14日以113年度訴字

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應給付被害

人陳清美9萬7000元，給付方式為：自113年5月起，按月於

每月25日前各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該判決已

於113年6月18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又上開判決確定後，經新北地檢署

以113年執緩字第694號函通知受刑人應依上揭判決內容支付

告訴人款項及提出已支付款項之證明文件，惟受刑人竟置之

不理，嗣經本院合法通知傳喚受刑人到庭說明，其於113年1

1月5日本院訊問期日仍未到庭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13年執

緩字第694號函、本院訊問程序傳票之送達證書、公示送達

公告暨證書、本院113年11月5日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在卷

可參，又受刑人迄今未支付任何款項，亦未具狀陳明有何不

能如期履行負擔之正當理由，可見受刑人確無履行前揭緩刑

負擔之誠意，足認受刑人無視國家給予自新之機會，有故意

不履行之虞。又受刑人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現因另案經其他

不同之司法機關發布通緝中，現未在監在押，有臺灣高等法

院通緝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可

稽，堪認受刑人顯已逃匿，益徵受刑人並無履行賠償之意，

是受刑人顯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之情形。

(二)茲審酌受刑人既未對上開刑事判決提起上訴，該案因而確

定，足徵受刑人已折服於該判決，並對該判決緩刑所定之負

擔條件及履行期限予以認同，然受刑人竟於判決確定後，未

遵期履行，此有被害人陳清美提出之陳報狀在卷可佐，足認

受刑人於有未能如期履行之虞時，亦未積極主動與被害人聯

繫後續事宜，且未提出有何正當事由致其難以或不能履行之

情事，足見其並無履行上開緩刑所定負擔條件之誠意，顯然

漠視法律及其自身權益，難認有真摯悛悔之意；復衡以上開

刑事判決諭知緩刑所定負擔，係據受刑人與被害人於判決前

所達成之調解內容而為，而受刑人既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允

諾分期給付，應已衡量自身能力後而為合意，且法院係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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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人與被害人間之調解內容為緩刑之負擔，足見受刑人履行

上開調解條件，對被害人及法院而言，均為是否給予受刑人

緩刑宣告之重要因素，受刑人違反誠信且輕忽原判決宣告之

緩刑負擔，已使原判決宣告緩刑之基礎喪失；況被害人若無

法依緩刑條件受清償，而受刑人於履行狀況不佳、甚至完全

未履行之情況下，仍得受緩刑之利益，顯不符合一般社會大

眾之法律情感。是本院認受刑人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之情形甚明。綜上各節，本院認受刑人

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無故不履行該判決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

款所定之負擔，違反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

之規定相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之宣

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王玲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菁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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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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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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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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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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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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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詐欺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8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27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何宜冠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何宜冠因犯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並應向被害人陳清美支付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該判決於民國113年6月18日（聲請書誤載為6月3日）確定在案。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執緩字第694號案件函請受刑人依判決履行給付，竟置之不理，核其行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又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詐欺案件，經本院於113年5月14日以113年度訴字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應給付被害人陳清美9萬7000元，給付方式為：自113年5月起，按月於每月25日前各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該判決已於113年6月18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又上開判決確定後，經新北地檢署以113年執緩字第694號函通知受刑人應依上揭判決內容支付告訴人款項及提出已支付款項之證明文件，惟受刑人竟置之不理，嗣經本院合法通知傳喚受刑人到庭說明，其於113年11月5日本院訊問期日仍未到庭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13年執緩字第694號函、本院訊問程序傳票之送達證書、公示送達公告暨證書、本院113年11月5日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在卷可參，又受刑人迄今未支付任何款項，亦未具狀陳明有何不能如期履行負擔之正當理由，可見受刑人確無履行前揭緩刑負擔之誠意，足認受刑人無視國家給予自新之機會，有故意不履行之虞。又受刑人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現因另案經其他不同之司法機關發布通緝中，現未在監在押，有臺灣高等法院通緝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可稽，堪認受刑人顯已逃匿，益徵受刑人並無履行賠償之意，是受刑人顯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之情形。
(二)茲審酌受刑人既未對上開刑事判決提起上訴，該案因而確定，足徵受刑人已折服於該判決，並對該判決緩刑所定之負擔條件及履行期限予以認同，然受刑人竟於判決確定後，未遵期履行，此有被害人陳清美提出之陳報狀在卷可佐，足認受刑人於有未能如期履行之虞時，亦未積極主動與被害人聯繫後續事宜，且未提出有何正當事由致其難以或不能履行之情事，足見其並無履行上開緩刑所定負擔條件之誠意，顯然漠視法律及其自身權益，難認有真摯悛悔之意；復衡以上開刑事判決諭知緩刑所定負擔，係據受刑人與被害人於判決前所達成之調解內容而為，而受刑人既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允諾分期給付，應已衡量自身能力後而為合意，且法院係以受刑人與被害人間之調解內容為緩刑之負擔，足見受刑人履行上開調解條件，對被害人及法院而言，均為是否給予受刑人緩刑宣告之重要因素，受刑人違反誠信且輕忽原判決宣告之緩刑負擔，已使原判決宣告緩刑之基礎喪失；況被害人若無法依緩刑條件受清償，而受刑人於履行狀況不佳、甚至完全未履行之情況下，仍得受緩刑之利益，顯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之法律情感。是本院認受刑人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之情形甚明。綜上各節，本院認受刑人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無故不履行該判決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負擔，違反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相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之宣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王玲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菁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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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訴字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並應向被害
    人陳清美支付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該判決於民國113年
    6月18日（聲請書誤載為6月3日）確定在案。嗣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執緩字第694號案件
    函請受刑人依判決履行給付，竟置之不理，核其行為違反刑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已合於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又受緩刑之宣告，而違
    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
    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
    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
    ，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詐欺案件，經本院於113年5月14日以113年度訴字
    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應給付被害
    人陳清美9萬7000元，給付方式為：自113年5月起，按月於
    每月25日前各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該判決已
    於113年6月18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又上開判決確定後，經新北地檢署
    以113年執緩字第694號函通知受刑人應依上揭判決內容支付
    告訴人款項及提出已支付款項之證明文件，惟受刑人竟置之
    不理，嗣經本院合法通知傳喚受刑人到庭說明，其於113年1
    1月5日本院訊問期日仍未到庭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13年執
    緩字第694號函、本院訊問程序傳票之送達證書、公示送達
    公告暨證書、本院113年11月5日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在卷
    可參，又受刑人迄今未支付任何款項，亦未具狀陳明有何不
    能如期履行負擔之正當理由，可見受刑人確無履行前揭緩刑
    負擔之誠意，足認受刑人無視國家給予自新之機會，有故意
    不履行之虞。又受刑人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現因另案經其他
    不同之司法機關發布通緝中，現未在監在押，有臺灣高等法
    院通緝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可稽
    ，堪認受刑人顯已逃匿，益徵受刑人並無履行賠償之意，是
    受刑人顯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之情形。
(二)茲審酌受刑人既未對上開刑事判決提起上訴，該案因而確定
    ，足徵受刑人已折服於該判決，並對該判決緩刑所定之負擔
    條件及履行期限予以認同，然受刑人竟於判決確定後，未遵
    期履行，此有被害人陳清美提出之陳報狀在卷可佐，足認受
    刑人於有未能如期履行之虞時，亦未積極主動與被害人聯繫
    後續事宜，且未提出有何正當事由致其難以或不能履行之情
    事，足見其並無履行上開緩刑所定負擔條件之誠意，顯然漠
    視法律及其自身權益，難認有真摯悛悔之意；復衡以上開刑
    事判決諭知緩刑所定負擔，係據受刑人與被害人於判決前所
    達成之調解內容而為，而受刑人既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允諾
    分期給付，應已衡量自身能力後而為合意，且法院係以受刑
    人與被害人間之調解內容為緩刑之負擔，足見受刑人履行上
    開調解條件，對被害人及法院而言，均為是否給予受刑人緩
    刑宣告之重要因素，受刑人違反誠信且輕忽原判決宣告之緩
    刑負擔，已使原判決宣告緩刑之基礎喪失；況被害人若無法
    依緩刑條件受清償，而受刑人於履行狀況不佳、甚至完全未
    履行之情況下，仍得受緩刑之利益，顯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
    之法律情感。是本院認受刑人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
    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之情形甚明。綜上各節，本院認受刑人於
    上開判決確定後無故不履行該判決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
    所定之負擔，違反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
    規定相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之宣告，
    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王玲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菁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4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何宜冠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詐欺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8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27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何宜冠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何宜冠因犯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並應向被害人陳清美支付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該判決於民國113年6月18日（聲請書誤載為6月3日）確定在案。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執緩字第694號案件函請受刑人依判決履行給付，竟置之不理，核其行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又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詐欺案件，經本院於113年5月14日以113年度訴字第268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應給付被害人陳清美9萬7000元，給付方式為：自113年5月起，按月於每月25日前各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該判決已於113年6月18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又上開判決確定後，經新北地檢署以113年執緩字第694號函通知受刑人應依上揭判決內容支付告訴人款項及提出已支付款項之證明文件，惟受刑人竟置之不理，嗣經本院合法通知傳喚受刑人到庭說明，其於113年11月5日本院訊問期日仍未到庭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13年執緩字第694號函、本院訊問程序傳票之送達證書、公示送達公告暨證書、本院113年11月5日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在卷可參，又受刑人迄今未支付任何款項，亦未具狀陳明有何不能如期履行負擔之正當理由，可見受刑人確無履行前揭緩刑負擔之誠意，足認受刑人無視國家給予自新之機會，有故意不履行之虞。又受刑人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現因另案經其他不同之司法機關發布通緝中，現未在監在押，有臺灣高等法院通緝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可稽，堪認受刑人顯已逃匿，益徵受刑人並無履行賠償之意，是受刑人顯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之情形。
(二)茲審酌受刑人既未對上開刑事判決提起上訴，該案因而確定，足徵受刑人已折服於該判決，並對該判決緩刑所定之負擔條件及履行期限予以認同，然受刑人竟於判決確定後，未遵期履行，此有被害人陳清美提出之陳報狀在卷可佐，足認受刑人於有未能如期履行之虞時，亦未積極主動與被害人聯繫後續事宜，且未提出有何正當事由致其難以或不能履行之情事，足見其並無履行上開緩刑所定負擔條件之誠意，顯然漠視法律及其自身權益，難認有真摯悛悔之意；復衡以上開刑事判決諭知緩刑所定負擔，係據受刑人與被害人於判決前所達成之調解內容而為，而受刑人既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允諾分期給付，應已衡量自身能力後而為合意，且法院係以受刑人與被害人間之調解內容為緩刑之負擔，足見受刑人履行上開調解條件，對被害人及法院而言，均為是否給予受刑人緩刑宣告之重要因素，受刑人違反誠信且輕忽原判決宣告之緩刑負擔，已使原判決宣告緩刑之基礎喪失；況被害人若無法依緩刑條件受清償，而受刑人於履行狀況不佳、甚至完全未履行之情況下，仍得受緩刑之利益，顯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之法律情感。是本院認受刑人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之情形甚明。綜上各節，本院認受刑人於上開判決確定後無故不履行該判決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負擔，違反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相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之宣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王玲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菁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